
1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 105年度第 1次 

「緩起訴處分金暨協商程序履行金額執行審查小組」會議紀錄 

時  間：105年 8月 8日下午 2時 30分 

地  點：本署行政大樓二樓會議室  

審查委員: 連勝彥委員、王秋嵐委員、邱加瑜委員、張振成委員、

陳金貴委員、吳欽仁委員、賴建如檢察官、楊承翰檢

察官、陳建良檢察官 

出席人員：詳簽到名單 

主 席：馮成襄閱主任檢察官                 紀錄：徐翰霄 

壹、 主席致詞： 

各位與會委員、主任檢察官、檢察官大家好，歡迎各位一起協助本

署審查緩起訴處分金，緩起訴處分金涉及公益之運用，各社福團體可對

緩起訴處分金提出申請計畫，但需經由社會公正人士以會議方式進行審

查，會議前務必將會議資料寄送予署內、外委員，以利會議中討論及交

流，並確保緩起訴處分金公平、公正的運用，以下請各位委員協助開始

進行申請計畫之審查。 

貳、 執行秘書報告查核評估結果： 

105年度第 1次與第 2次查核評估結果： 

一、 本署自 105年度起，有關各受支付公益團體繳回餘款部分，已依查核

會議決議函請各單位繳回，款項正確無訛且均如期繳回。 

二、 針對新北市教育局就「小巨人社區生活營」之 103年度、104年度，

因延宕多時而未送核查資料部分，經本署查核會議委員決議已函知該

單位限期報署，經查 103年度資料已於 105年 7月 16日報署，可望

列入第 3次查核會議審議，另 104年度應送查核之資料定於 105年 8

月 15日報署。 

三、 本署查核會議主席黃主任檢察官裁示，各公益團體除遇有顯然無法提

出之重要原因，應立即聯絡本署專責之承辦檢察事務官轉知，以尋求

解決問題外，倘有公益團體有常態性拖延之情況，將提報本署審查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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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小組研議，就日後所提報之申請案從嚴審查之。 

四、 本署明年度續聘署外審查委員俟主席裁示後辦理，任期一年，自 105

年 9月 1日至 106年 8月 31日止。 

參、審查暨討論： 

一、審查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機構申請補助之資格及年度計畫 

編號 機構名稱 申請計畫名稱 實施日期 審查結果 備註 

1 社團法人新北
市國際生命線
協會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140,000元 
 
 
 
 

突破困境-毒品
更生人就業協助
與社會適應服務 

106年1-12月 1.同意補助： 
大團體輔導帶領費140,000元 
合計140,000元 
該會於96年因支用情形不符合，
曾予除名。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
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
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
成立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
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
面報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
機構或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
及年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七款補助款之用途 

（3)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請執行秘書
通知該單
位，未來不
得再有經費
核支及照片
陳報等不確
實之情形。 

2 新北市榮譽
觀護人協進
會 
 
106年處分
金核定金

額：432,385
元 
 
 

1.受保護管束人
及社區處遇個案
『即時援手』各
項救助方案計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年節關懷慰問金：68,000元 
急難救助金：82,000元 
合計：150,000元 
〈1〉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性、 

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下。
各項費用得科目流用。 

〈2〉講師鐘點費依內外聘給與。 
〈3〉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准意見

「備註」辦理。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協商
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督管理辦
法」第七條應檢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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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
成立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
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
面報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
機構或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
及年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七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2.榮譽觀護
人知能研
習、個案輔導
及行政支援
訓練實施計
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44,800元 
誤餐費(研習訓練）：42,400元 
誤餐費(志工服務)：109,440
元 
茶水費：9,000元 
場地費：35,000元 
交通費：20,000元 

成果製作費：1,000元 
雜支費：12,000元 
合計：273,640元 
〈1〉因應預防犯罪活動之多元化、

多樣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
原則下。各項費用得科目流
用。 

〈2〉講師鐘點費依內外聘給與。 
〈3〉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成果

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含申請
本補助款、自籌款金額及其分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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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占比例，另並無與向其他機
關、機構或團體申請補助款）。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七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3.辦理大學
校院在學學
生實習觀護
工作計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8,000元 
雜支：495元 
意外保險保費：250元 
合計：8,745元 
〈1〉因應方案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則
下。各項費用得科目流用。 
〈2〉請依本函文後段之「核
准意 
    見備註」辦理。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七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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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3 社團法人中華
民國視障愛心
協會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0
元 
 
 

點亮盲人的
生涯服務活
動 

106年 3月
14日 

1.不予補助。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2)不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
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補助
款之犯罪防治用途。 

 

4 財團法人犯罪
被害人保護協
會台灣新北分
會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7,656,420元 
 
 

1.法律訴訟
補償業務申
請補助計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法律諮詢：67,500元 
代繕書狀：300,000元 
訴訟代理：1,800,000元 
訴訟補助：150,000元 
二代健保：5,000元 
合計：2,322,5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2.急難救助
業務申請補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緊急資助金：9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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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計畫 居住安置：36,000元 
合計：126,0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3.家庭關懷

重建服務申
請補助計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關懷慰問：850,000元 

關懷活動：778,820元 
關懷陪同：1,500元 
生活扶助：124,800元 
生活成長：141,840元 
職業訓練：200,400元 
就學資助：809,000元 
學習培育：117,200元 
合計：3,023,56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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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4.身心照護
輔導服務申

請補助計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醫療服務：90,000元 

心理輔導(個人)：411,200元 
個案研討會及外聘督導會議：

90,200元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2,000元 
合計：593,4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5.保護志工
教育訓練、研
習、座談會等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志工各項專業訓練：400,8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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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及志工
參與會務業

務申請補助
計畫 

保護志工個案研討會及會議： 
66,160元 

保護志工幹部訓練：47,600元 
與保護志工運作保護業務執
行有關之事項：231,200元 
保護志工志工大會：25,400元 
與其他分會合辦保護志工教
育訓練：99,300元 
二代健保補充保費：5,000元 
合計：875,46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6.犯罪被害
人保護宣
導、預防犯罪
及法治教育
宣導、司法保
護中心、修復

式司法教育
申請補助計
畫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承辦犯罪被害保護周活動：
110,000元 
配合地檢署修復式司法專
案：398,500元 
宣導文宣費：180,000元 

舉辦短時業務宣導：27,000元 
合計：715,5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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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5 新北市政府教
育局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1,817,563元 
 

國民中學小
巨人社區生
活成長社團
暨寒暑假實
施計畫 

106年 1月
至 7月 

1.同意補助： 
社團教師鐘點費：1,117,800元 
助理教師鐘點費：164,475元 
業務行政費：78,000元 
材料費：273,000元 
獎品費：89,500元 
誤餐費：38,080元 
雜支：56,708元 

合計：1,817,563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該機關之統一編號。  
■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七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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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5)生效要件；該局配合本署

查核評估會議要求於 105

年 8月 15日前將 104年

單據憑證及成果送達本

署接受查核，審查通過之

內容始生效力。 

6 財團法人臺灣
更生保護會新
北分會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7,339,500元 
 

1.辦理受保
護人各項更
生保護服務
活動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輔導就學：5,000元 
輔導就業：17,000元 
輔導受刑人子女獎助學金：

100,000元 
輔導更生人子女獎助學金：
50,000元 
輔導就醫：20,000元 
輔導就養：3,000元 
急難救助：100,000元 
資助旅費、車票膳宿費及費
用：25,000元 
資助醫藥費用：17,000元 
護送返家或安置處所：1,000
元 
協辦戶口：1,500元 
訪視慰問：10,000元 

中途之家安置及職能訓練費
用：890,000元 
合計：1,239,5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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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2.辦理受保
護人團體輔
導活動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552,000元 
講師交通費：3,500元 
活動材料費：13,000元 
活動食品：6,000元 
文宣品：5,000元 
成果製作：8,000元 

雜支費：22,500元 
合計：610,0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3.辦理矯正
機關收容人
各項技能才
藝研習活動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授課鐘點費：1,222,500元 
教學材料費：1,030,000元 
車馬費：1,222,500元 
技能檢定費用：20,000元 
文具郵電費：10,000元 
合計：3,50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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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但成立未滿二
年者，自成立之日起之服務內容
及績效書面報告。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4.辦理矯正
機關收容人

各項關懷系
列活動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438,000元 

表演費：70,000元 
音響費用：15,000元 
活動食品：72,000元 
獎品及慰問品：72,000元 
活動材料費：110,000元 
場地佈置費用：30,000元 
交通費用：9,000元 
服裝道具：25,000元 
活動主持費：9,000元 
文具郵電費：10,000元 
合計：860,0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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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但成立未滿二
年者，自成立之日起之服務內容
及績效書面報告。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5.辦理各項
法治、更生保
護宣導及社
區關懷活動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講師費：72,000元 
場地費：15,000元 
交通費用：20,000元 
活動食品：60,000元 
獎品及慰問品：60,000元 
活動主持費：15,000元 
音響費用：30,000元 
活動材料費：80,000元 
活動安全費：60,000元 

場地佈置費：50,000元 
表演費用：120,000元 
宣導文宣費：120,000元 

文具郵電費：25,000元 
雜支費：60,000元 
合計：787,0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但成立未滿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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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者，自成立之日起之服務內容
及績效書面報告。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6.辦理更生
人家庭支持
服務方案 

106年 1月
至 12月 

1.同意補助： 
訪視輔導交通費：40,000元 
訪視輔導誤餐費：16,000元 

個別諮商輔導費：156,000元 
資料整理費：1,500元 
支持性活動：5,000元 
專家出席費：115,200元 
行政雜支費：4,300元 
合計：338,0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成立
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另並無向其他機關、機構或
團體申請經費補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及年
度預算經費概況。但成立未滿二
年者，自成立之日起之服務內容
及績效書面報告。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
及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
二款補助款之用途 

（3）因應活動之多元化、多樣
性、在不超過預算總額的原
則下，各項費用科目得流
用。 

（4)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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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北市政府委
託中華民國唐
氏症基金會辦
理新北市愛樂
發展中心 
 
106年處分金
核定金額：
6400元 
 

五股區身心
障礙者性侵

害、性騷擾自
我保護教育
計畫 

106年 6月
13日 

1.同意補助： 
外聘講師費：6,400元 

2.審查會決議: 
(1)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罪
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監
督管理辦法」第七條應檢附
文件。 

■合法成立之公益團體證明。  
■該團體之統一編號。  
■現任董監事或理監事名單、
成立宗旨、工作項目及運作
績效。  

■補助款之用途及支用方式。  
■最近二年服務內容及績效書
面報告、另並無向其他機

關、機構或團體申請經費補
助情形 

■最近二年經費預算、決算書
及年度預算經費概況。但成
立未滿二年者，自成立之日
起之服務內容及績效書面報
告。 

（2) 符合「緩起訴處分金及認
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及
監督管理辦法」第四條第三
款補助款之用途 

（3）請依本函文後段之「計畫

成果應行注意事項」辦理。 

 

計畫成果應行注意事項 

一、建議如獲核准，本次會議紀錄隨函檢附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協商程序履行金額〉受撥

付公益(地方自治)團體同意接受監督查核契約書』一式兩份(詳如附件)，請文到 2週內

完成簽約手續，惠寄本署，完成相關作業後，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

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辦理。 

二、請於辦理活動或購置、捐助物品時，於海報、物品或文宣品等資料明顯處加註「由臺灣

新北地方法院檢察署緩起訴處分金〈協商程序履行金額〉補助」字樣，並配合本署辦理

各項犯罪預防宣導活動。 

三、應於本署轄區內辦理公益活動及以服務本署轄內對象為原則。但公益團體舉行跨轄區公

益活動者，不在此限。 

四、建請公益(地方自治)團體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

法」，多加結合其他社會資源，適度提高自籌款比率〈自籌款比率應達20%以上〉。 

五、公益團體、地方自治團體之固定成本費用（諸如：辦公房舍購置經費、房租、水電、瓦

斯費、人事薪資、加班費、設備費用、固定資產等），為公益團體本身賴以生存，而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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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無直接關係之項目；或屬政府應編列經費或已編列經費補助項目者，均不予支付。 

六、請依「緩起訴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辦理。 

七、申請、核銷本署緩起訴處分金〈協商程序履行金額〉，請依本署全球網站公告之表格登

載陳報。 

八、請款核銷程序： 

(一)鑒於申請補助之各團體均有自籌款(更保及犯保除外)，原則上本署不先行撥付補助

款，俟受補助之團體按季或計畫執行完竣後一個月內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原始憑

證)向本署陳報支用明細、用途、範圍等之執行情形，經本署查核評估小組查核並

准予核銷後，本署再行支付該季准予核銷之款項。另為配合本署年度結帳作業，

原則上所有計畫請於當年度11月底前報核，未及送核部分，由各團體自行吸收。 

(二)請於全案執行完畢結案時(最遲請於當年度12月31日前)，隨函檢送「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檢察署補助經費收支結算表」乙份辦理核銷。 

九、核銷注意事項： 

(一)張貼海報及拍攝照片部分： 

1.各項經費核銷，應依補助用途支用，應本誠信原則對所提出之支出憑證之支付

事實真實性負責，如有不實應負相關責任。 

2.辦理活動時，請提供標註該活動係本署補助字樣之文宣，形式不拘。 

3.須檢附照片及簽到冊等相關資料以證明確有辦理活動。  

(二)講師學經歷部分： 

講師鐘點費應檢據核銷，倘有修正處，應由領款人於修正處簽名或蓋章。 

 

 

肆、討論提案： 

新北市政府教育局「105年度國民中學小巨人社區生活成長社團暨寒暑

假實施計畫」原申請補助款金額為新台幣 1,948,025元。為符合「緩起訴

處分金與認罪協商金補助款收支運用與監督管理辦法」之規定，該局在計

劃總金額不變之情況下，適度提高自籌款為新台幣 478，560元；申請補助

款為 1,867,525元，提交審查會追認。 

◎決議：同意追認。 

伍、臨時動議：（無）。 

陸、主席結論： 

一、未來初核意見書面之呈現方式，需將准駁意見同時並列，以利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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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參酌。 

二、請文書科日後需留意，開會前除將會議資料以光碟方式寄給外部委

員外，內部委員請務必送達，以利委員們會前事先進行審閱。 

三、請觀護人室會同會計室共同研議針對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採「就地

審計」方式是否可行，並將該議題提交查核評估小組討論。 

感謝各位撥冗參加今日會議完成 106年度緩起訴處分金一般列冊機構

之資格與年度計畫之審查，再次謝謝各位委員。 

柒、散會 

   備註：附件資料已於會議中分送，本件紀錄不再附送。 

 


